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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思考

阮班会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正处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时期，经

济改革中有破有立，更需要一个有效的

社会保障体系。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包

括养老、失业、医疗、优抚和救助，后

面两种一般属于社会救济，其资金来源

于财政一般收入，有财政预算保证。因

此，这里要讨论的社会保障主要指养

老、失业和医疗三种。

一、 我国社会保险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经历了从企

业保险到统筹结合，从较为单一的劳动

保障到建立起以养老、医疗、失业为主

的较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但是

从制度安排上看，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

源的方式与我国巨大的社会保障需求还

不适应，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社

会保险基金征收困难，欠费严重。二是

现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不规范，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由于在现

在的管理体制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分别由不

同的单位征收管理，管理人员较多，管

理费用过高。三是社会保险政策不统

一。我国三大社会保险目前还主要集中

在国有企业，而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参与率较低，社会保险还

不能覆盖广大农村地区。这样，一方面

造成社会保险资金来源不足，另一方面

造成各种性质的企业在社会保险方面的

支出不同，苦乐不均，不利于各种企业

之间的公平竞争。四是基金收费方式难

以与我国巨大的社会保险需求相适应。

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离退休人

员没有社会保障金的积累，他们的保障

资金都在现收的基金中支付，造成基金

支付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人口

老化速度快，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10

年，我国的老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10% ，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将呈加速增

长的趋势，因此必须寻求更好的方式来

征集社会保障资金。

上述问题在现行的社会保险基金征

收制度下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

制度本身。首先，保险资金征收难的

问题不好解决。基金制的立法级次

低，在实际征收工作中，难以强制执

行。其次，基金收费只能以企业工资

总额为征收基础，难以扩大。第三，

在基金制度下，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

由基金管理单位负责，难以实行彻底

的收支两条线制度，因而也不容易对

基金的收支进行有效的监管。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几经

改革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

主要问题仍然是社会保险费用的来源问

题，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基金的征收依

据是企业工资总额和职工工资，基金

来源局限于企业职工，这是基金制度

所无法解决的。为了建立满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稳固的社会保障体

系，必须开征社会保障税，拓宽社会

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

二、 开征社会保障税的难点及

解决途径

用社会保障税替代基金收费，有

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

充分利用现有的税收征管体系来降低征

收管理费用，强化和规范社会保障资

金的征缴，也有利于对社会保险资金

的监管，防止目前的欠费和保险基金

被挤占挪用等问题。但是开征社会保

障税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对此应有足

够的认识和准备。

首先，我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

济，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同时

存在，而且差别较大，根据我国现在的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时间

内还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农村地区和农业

人口。开征社会保障税，农村地区将是

一个难点问题。如果对农村地区和农民

办的企业免税，由于社会保障税税率比

较高，如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

规定，缴纳三大社会保险的总费率为各

单位工资总额的 28% （其中养老保险

占 20% ，医疗保险占 6% ，失业保险占

2% ），这样就会出现税负不公，进而会

造成各种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但

是，若对农村地区和农民办的企业征

税，又不能对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实行养

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显然有失

公允。

其次，税收的立法权在国家， 不

在地方，税法要求全国统一。而我国各

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数和人口结构

不同，各地区在业人数和企业所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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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口数也不一样，各地的社会保

障水平和保障税税率难以平衡。若实

行统一税率，则各地区就必须实行有

差别的保障水平，这种差别可能会相

当大， 而保障水平差别太大就会引起

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稳定。或者实行

统一税率，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社会

保障进行财政转移性支付， 但这既会

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可能存在着道

德风险。若为了保证各地的社会保障

水平差别不太大而实行不同的税率，

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地区差别税率，

有些地方可能就会牺牲保障水平来换取

低税率，以吸引投资。

第三，保障税与现行的 “社会统筹

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模式相统一问

题。现在实行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

是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

老保险实行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将传统

的养老费用现收现付的体制改为基金预

筹积累体制，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是为

了支付小额医疗费用。基金预筹积累的

个人账户制度就是将职工缴纳的养老保

险金存起来，到职工退休时一次性或按

月将本金加上利息和投资收益发放给职

工。这种制度以收定支，具有很强的抗

老龄化的功能，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可

以有效地约束逃避缴费行为。但是历史

遗留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及老职工原来都

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

他们的养老费都从现收的企业为职工缴

纳的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因此，现在

建立起来的职工个人账户无法规范运

作，这种不规范运作与依法开征保障税

是不相容的。

第四，税目的设置问题。假若设置

一个税目，则应该怎样确定养老、失业

和医疗三大保险在其中的份额也是一个

问题。因为这三者是按不同途径来支付

的， 若不事先确定各自的支出比例，则

不容易控制各自的支出规模。而且这三

大保险费用的支出是动态的，对养老费

用的增长还可以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失业保险费的多少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

化而变化的，医疗费用也难以准确预

测。若设置多个税目，对每个税目的

收入分开管理，则税目太多不利于征

管。

解决上述问题和难点的根本途径是

扩宽社会保障税税基，使其不针对企业

职工工资，即不对工资征税，而是对产

品和劳务征税。一般认为社会保障税应

对工资课税，对工资征收社会保障税在

本质上是一种为自保公助形式的保障提

供保障资金的手段，这是借鉴国外的做

法，实际上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上文

指出过，我国社会保障税所面对的主要

环境是二元的经济结构、人口的高速老

化和存在着计划经济遗留的社会保障历

史欠账等问题，这些是我国所特有的问

题。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不能像国

外那样以工资为课税对象，应该以产品

和服务的销售为课税对象。任何一个企

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都需要一个稳定的

社会环境，社会保障正是以向社会成员

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为己任，但是向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

生活保障、维护社会稳定是需要成本的，

国家为此课税就是社会保障税，不论什

么性质的企业或个人在向社会提供产品

和服务获得收入时都应该为此纳税。财

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的社

会保险应由财政负责，其他事业单位可

视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企业。通过对产

品和服务征收社会保障税可以解决农村

企业和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权利和

义务不对称的难题，也可以保证有稳定

的税源，由于扩宽了税基，可以解决保

障资金来源问题；同时，由于不对工资

征税，可以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社

会保障分步骤实施，而不会引起不公平

问题。
（作者单位：天津市财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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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税收问题初探

王进同  陈兵  王淑荣

在未来的信息社会里，谁能更多

地掌握、 利用信息，谁就能有机会创

造更多的财富。这种信息与财富的扩

张循环，给商家带来无限商机，同时

也给各国带来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及更

多的社会财富——税收。Internet是个

金矿，一个需要新的开采技术的新矿

区。如何从 Internet上挖到新的税收来

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任务。

一、 网络税： 新世纪税收征管

的最大难题

传统的税收观念是以营业场所为课

税对象的，这在电子商务中是无法适

用的。例如驻在加拿大的某公司，通

过互联网向美国顾客销售产品，现行

税法规定，由于该公司不在美国，美

国不能对其征税，也不能把其在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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